
澎湖縣政府所轄七美鄉公所對鄉市民代表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處理明細表
 111年1月至111年6月止（本表為半年報）

單位：千元

經辦單位：                                                                                                主辦會計人員：                                                                                                     鄉長：

鄉市民代表姓名 建議項目及內容 建議地點 建議金額
核定情形或執行情形

核定金額 經費支用科目 主辦單位 有無公開招標 得標廠商

張代表明寧 七美鄉 經本所評估本案施作範圍面積大、經費龐大，已先行做好市場西側道路及排水溝，並修補前面道路。

邵張代表慈 七美鄉

邵張代表慈 七美鄉 本案已錄案參辦。

邵張代表慈 七美鄉

葉代表約迫 西湖村 本所先行錄案參辦。

葉代表約迫 西湖村 本案已完成施作。

葉代表約迫 西湖村 該處因施作範圍路面較窄，需俟本所研議後再行設計規劃。

葉代表約迫 西湖村 該宅前路燈已更換完畢並恢復照明。

葉代表約迫 西湖村 本所先行錄案參辦。

夏副主席建成 南港村 本案已完成施作。

葉主席長茂 七美鄉 本所先行錄案並爭取經費統一辦理改善。

建請公所改善本鄉公有零售市
場前之東西路面及排水溝。

建請臺灣自來水公司第七區管理處澎
湖營運所管理本鄉水庫環庫道路。

1. 本所業於110年12月20日發文函請該營運所盡速辦理修繕在案。
2. 該公司於111年1月3日函復目前仍有進行修補作業。
3. 本所於111年1月7日去文函請該公司針對旨案範圍所屬土地與本所共同辦理道路改善事宜。
1. 本所業於110年12月20日發文函請該營運所盡速辦理修繕在案。
2. 該公司於111年1月3日函復目前仍有進行修補作業。
3. 本所於111年1月7日去文函請該公司針對旨案範圍所屬土地與本所共同辦理道路改善事宜。

建請公所修繕雞心礁船澳港周圍路面
及階梯。

建請公所於西海岸資源回收廠附近之
石敢當增設金爐。

1. 本所業於111年1月11日以澎七鄉民政字第1110100061號函發貴會在案。
2. 經查該石敢當位處本鄉國土保安用地，無法建造金爐。
1. 本所業於111年1月11日以澎七鄉民政字第1110100061號函發貴會在案。
2. 經查該石敢當位處本鄉國土保安用地，無法建造金爐。

建請公所改善西湖村6鄰36號宅前至西
面道路水溝。

建請本所改善西湖村3鄰6-1號宅西道
路。

建請公所重建西湖村3鄰4號宅西路面
。

建請公所於西湖村3鄰8號恢復宅前路
燈一盞。

建請公所改善西湖村5鄰31號右側宅前
道路。

建請公所改善南港村7鄰10號宅前水溝
。

建請公所重新施作舊農會至靈海宮雙
向路段之倒塌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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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經辦單位：                                                                                                主辦會計人員：                                                                                                     鄉長：

鄉市民代表姓名 建議項目及內容 建議地點 建議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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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金額 經費支用科目 主辦單位 有無公開招標 得標廠商

張代表訓五 七美鄉

張代表訓五 中和村 本所將錄案並爭取經費辦理。

張代表訓五 平和村

邵張代表慈 建請公所於玉蓮公園增設公廁。 七美鄉

陳代表吉富 七美鄉

陳代表吉富 七美鄉

陳代表吉富 七美鄉

張代表訓五 七美鄉

張代表明寧 海豐村 建議設置排水溝位置經查係屬私人土地，且該地前方已設有排水系統，故本所不再新設排水設施。

張代表訓五 建請公所整建上巷祭拜台及廣場。 七美鄉 經現場會勘，考量此案涉及地方祭祀與風俗民情，建議由社區進行整體規劃後，提報計畫向縣府爭取經費辦理。

葉主席長茂 七美鄉

建請本所勘查本鄉潭子港燈塔旁因海
浪掏空之路基。

將由本所以111年度預算進行修繕。

建請公所改善中和村10鄰張文白宅前
往下巷路段路面及圍牆。

建請公所拓寬平和村6鄰50號至51號路
面及圍牆整建加高。

目前自來水公司於該路段有管線埋設工程，因拓寬範圍涉及私人土地，請貴會先行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後，本所再納入年度計畫統一辦理
。

經本所勘查及評估，因公園部分土地為私人農牧用地，倘獲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使用並辦理變更地目後，該地可興建範圍尚不足以設置公廁
設施。

建請公所檢視本鄉漁業倉儲需求，增
建漁具倉庫。

本案已獲貴會同意墊付新臺幣1000萬元辦理增建漁具倉庫，因興建預定地目前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目前辦理土地撥用程序中。

建請公所協商醫療財團法人台灣血液
基金會高雄捐血中心至本鄉辦理捐血
活動。

1. 本所業於110年11月30日以澎七鄉財經字第1100007789號函轉澎管處在案。
2. 澎管處回復表示去(110)今(111)年已於本鄉內陸續辦理多項整修及新建工程，且由於年度預算逐年刪減致可用額度拮据，爰將貴會建
議事項錄案進行綜合評估考量。

建請公所協調澎湖監理站於本鄉辦
理機車駕照就地考試。

本所業於110年11月15日以澎七鄉行政字第1100102348號函請澎湖監理站撥冗至本鄉辦理考照事宜。

建請公所研議並尋找建置本鄉老人
安養中心之適合用地。

原本所規劃俟體育館報廢後，運用體育館場址活化利用，惟有鑒體育館報廢程序恐於短期間尚無結果，有關安養中心用地部分將另尋其他
適合國有土地；有關興建經費部分，則朝向申請中央或專案經費補助或研議對外招商等方式辦理。

建請公所於海豐村8鄰36號至37號
厝前新設排水溝。

建請電信業者改善機場附近訊號收
訊不良狀況。

本所已於111年3月10日澎七鄉行政字第1110001414號函請3家電信業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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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主席長茂 平和村 本所將錄案參辦。

張代表訓五 七美鄉

建請公所重新施作或補強平和村鼻
阿尾導航燈。

建請公所於春節加發65歲以上長者敬
老金2,000元整。

1.本所於本(111)年起已將原重陽節敬老禮金由原1,500元提高至3,000元，如依建議事項加發本鄉長者春節敬老禮金每人2,000元，則鄉政
支出約需增加150萬元預算支出。
2.本案建議事項，將視本鄉財政狀況及預算收支平衡與社會福利照顧必要性，納入評估辦理，以免排擠他項預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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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代表訓五 七美鄉

陳代表吉富 七美鄉

邵張代表慈 建請公所整修本鄉鷹塔高低階落差。 七美鄉 該處因屬本鄉風水氣場之地，將審慎研議後規劃辦理。

邵張代表慈 西湖村 本所已安裝完畢。

張代表明寧 海豐村 本所已安裝完畢。

建請公所函請自來水公司派員至本鄉
檢驗自來水水質。

本所已於111年3月8日澎七鄉民政字第1110001417號函請自來水公司派員至本鄉檢驗水質，並查明原因改善。

建請公所編列預算協助鄉民免費抽取
水肥。

本所已於111年3月1日開始實施免費水肥抽取，抽取孔數共計118孔，第2波抽取作業於4月17日起陸續執行中。

建請公所於西湖村許福進宅旁增設路
燈一盞。

建請公所遷移位於海豐村8鄰37號宅旁
路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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